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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文理学院人事处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校人字[2022]01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2 年人才招聘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实施“人

才强校”战略，促进我校“十四五”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本年

度工作任务有效落实，为建设全国知名、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

平应用型综合性大学提供人才保障，根据学校 2021 年第 32 次

党委常委会议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就 2022年人才招聘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坚持人才优先，分类组织宣传 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“人才是第一资源”的理念，高度重视

引才工作。根据《湖北文理学院 2022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政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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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事处官网）和学科专业特色，通过有效途径开展招聘政策

宣传。根据疫情防控总体要求，择机赴省内外部分高校、科研

机构灵活开展分类别、多形式的招聘活动，可采取“组团式”“靶

向式”招聘方式，扩大宣传范围，树立我校招聘“品牌效应”

和引才聚才的良好氛围，切实为优秀人才应聘提供有效途径。 

二、坚持人岗相适，科学评价人才 

各单位要按照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

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理念，坚持人岗相适的人才使用机制，建

立全面综合的评价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对招聘工作的规范管理。

根据《湖北文理学院 2022年面向社会专项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

告》（人事处官网）中岗位计划、条件和考核方式制订科学的招

聘实施方案，规范程序，科学组织。根据《湖北文理学院 2022

年引进人才评价体系及科研成果评价参考标准》（附件 1），全面

考查，综合评价，集体研究，提出高层次人才的层次分类建议

意见。 

三、坚持公平公正，规范考核程序 

各单位招聘工作要严格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规定和招聘公告

要求进行。要重点做好资格审查、面试考核、学术评价、疫情

防控及应急处置等环节工作，主动安排纪检监察员全程参与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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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，切实加强对参与组织招聘工作人员的政策培训。对招聘过

程中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以及因工作作风引发的风险问题必须

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坚决杜绝风险隐患，确保公开招聘工作过

程规范健康。 

四、坚持以人为本，提升服务水平 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公开招聘工作的重要意

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务必做好人才的面试、签约和报到等

环节的服务保障工作，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建立

顺畅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缩

短招聘周期，切实保障公开招聘工作平稳、有序、高效运行。 

附件 1. 湖北文理学院 2022 年引进博士急需紧缺学科目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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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22年急需紧缺学科目录 

 

第一类：交通运输类、交通信息类、交通管理类、车辆工程类、道

路桥梁类。 

第二类：机械类、电气类、自动化类、仪器仪表类、计算机类、电

子信息类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类（工业工程、工程管理）、数学统计类、

计算机类、通信类、新闻传播学类、影视传媒类、马克思主义理论类、

历史类（中共党史）、思想政治教育、社会学类、物流管理与工程类、

财务会计类、经济与贸易类、金融学类、经济学类、工商管理类、旅游

管理类、医学类、医学技术类、外国语言文学类（英语、日语）、教育

学类（学前教育学）、旅游管理类、建筑学类（城乡规划）、体育类、

音乐舞蹈类、美术类、外语类、设计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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